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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BGS-2022-23

珠 海 市 自 然 资 源 局
文件珠 海 市 财 政 局

珠 海 市 农 业 农 村 局

珠自然资字〔2022〕364 号

珠海市自然资源局 珠海市财政局 珠海市农业
农村局关于印发《珠海市永久基本农田

保护经济补偿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市直属机构：

《珠海市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经济补偿办法》已经珠海市人民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实施过程中遇到问

题，请径向市自然资源局反映。

珠海市自然资源局 珠海市财政局 珠海市农业农村局

2022 年 5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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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市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经济补偿办法

第一条 为更好地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，保障承担保

护任务者的利益，建立保护长效激励机制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土地管理法》《基本农田保护条例》《广东省基本农田保护区

管理条例》《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

农田保护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19〕1号）等相关规定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贯彻“十分珍惜、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”

的基本国策，通过财政转移方式，缩小永久基本农田与建设用地

的利益差距，增加农民（职工）收入，提高农民（职工）保护永

久基本农田的积极性，保障粮食安全，保护和提升我市生态环境，

促进社会经济发展。

第三条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补偿范围为珠海市土地利用总

体规划或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。

珠海市级、区级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补偿资金（以下简称补偿

资金）的筹集、发放、使用和监管适用本办法。

第四条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补偿对象为珠海市范围内承担

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和

其他责任单位。

第五条 市级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标准为500元/亩·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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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补偿资金不得抵减市级补偿资金，发放时间根据省财政部门

下拨我市补贴资金时间确定，使用按省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六条 补偿资金由市本级和各区（行政区、经济功能区，

下同）财政共同承担，其中 50%补偿资金由市本级财政安排解决，

剩余部分出资比例根据各区生态保护责任分配系数计算，具体出

资比例及计算公式如下：

市财政 香洲区 金湾区 斗门区 高新区 鹤洲新区

（筹）

合计

50.0% 18.43% 11.93% 0 18.69% 0.95% 100%

如上述计算公式相关因子发生变化，则生态保护责任分配系数相应调整。

公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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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当 f0Ai-ai≤0 时，ti=0，且∑（f0Ai-ai）中剔除该项。

其中： it 为第 i个区（经济功能区）的永久基本农田补偿责任分配系数； 0f 为全市永久基本

农田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比例，目前全市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的比例为 0.1166； iA为第 i个区的总

面积； ia 为第 i个区的永久基本农田面积。

第七条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补偿资金每年下拨一次。市财政

部门根据市自然资源部门核定的各区上年度永久基本农田保护

面积，计算市本级和各区财政应分担的实际金额，各区在上解通

知下达后30日内将需分担的资金上解市财政。市财政再将对应补

偿资金转移支付给相应的区财政，由各区划转到各镇（街）、村

（居），并通过村（居）账镇（街）代管的财务管理平台落实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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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（居）。

第八条 补偿资金可用于：

（一）农户（职工）购买各种社会保险，包括社会养老保险、

社会医疗保险、政策性农业保险；

（二）为垦造水田项目管护、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和粮食生

产功能区服务的水利、机耕路、排灌渠维修、农田低压电网改造

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等；

（三）用于购买粮食作物种子、肥料、农药、水稻机耕、水

稻机收和种植各种绿肥（含兼用绿肥）等；

（四）提升地力，包括土壤有机质提升、增厚耕作层、科学

施肥技术、地力监测点的建设和监控；

（五）农业培训、村公益公建事业（包括村级公益事业“一

事一议”、建设农村公共设施、农村土地整治、支持农民合作组

织发展，允许按照村务公开等规定自主支配使用）。

资金使用需优先保障永久基本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及维护；前

款第五项规定所列项目的支出不得超过年度补偿资金的 40%；支

出使用需备注是否有叠加使用其他财政资金，叠加补偿不可超过

项目成本的 100%。

第九条 各镇（街）是补偿资金使用支出管理工作的责任主

体，负责根据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核定情况，及时将补偿资金

分解下达至补偿对象，督促指导其加快资金使用支出，对资金安

全进行监管，推进预算执行、绩效管理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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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拨到村（居）和其他责任单位的补偿资金使用应纳入村

（居）务公开范围，村（居）和其他责任单位应将收到的补偿资

金及使用情况在村（居）和其他责任单位内进行详细公示，接受

群众监督。

第十条 保护责任单位在与承包户签订承包合同时，应当严

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在合同中列明相关权利和义务。

第十一条 各级财政每年应将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补偿资金

纳入预算安排；区政府（管委会）负责对补偿资金使用实施监管，

于每年5月底前以区政府（管委会）名义书面向自然资源、财政

以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报告上年度补偿资金使用情况。

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且在次年核定永久基本农田

保护补偿面积前未整改完成（恢复原状）的，取消承担该永久基

本农田保护任务的村（居）或其他责任单位当年补偿资金：

（一）未经批准，擅自在永久基本农田上进行非农建设的；

（二）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后，新增占用永久基本农

田发展林果业、挖塘养鱼、种植草坪、草皮等用于绿化装饰的

植物、种植其他破坏耕作层植物的；

（三）除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外，由区农业农村部门

认定永久基本农田撂荒或闲置超过1年的。

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截留、挪用、贪污永久基本

农田保护经济补偿资金。对截留、挪用、贪污等违法违规行为，

将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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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各区应结合辖区实际情况，根据本办法，制定具

体实施细则，进一步明确村（居）补偿资金使用报批程序、镇（街）

村（居）工作职责及监督与管理等，确保补偿资金使用安全，并

报市自然资源、市财政及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施行期限为3年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2 年 5月 25 日印发


	

	

	



